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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258 号《关于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关注函》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山药机”、“公司”）

已收悉，现就关注函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问题一：请公司结合公司注册地、主要业务经营地、主要子公司所在地、

主要客户所在地以及年度审计机构主要经营地、团队人员构成等情况，补充说

明公司是否属于《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工作有关事

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22 号）规定的“因其自身或委托的会计师事

务所受疫情影响无法完成审计工作”导致“客观上不能按照《证券法》规定披

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年报报告”的情形。 

公司回复内容： 

公司注册地在湖南省衡阳市，公司主要业务经营地在湖南省长沙市。公司有

一级、二级子公司共 25 个，公司及子公司所在地涉及中国、美国、德国三个国

家，国内子公司地处六个省份九个城市，涵盖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永州市、

衡阳市）、上海市、安徽省六安市、山东省茌平县、吉林省长春市、广东省佛山

市。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

情传播，各地复工时间有所延迟，公司及子公司的复工时间也延期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 

公司近两年多来一直存在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员工们本着对公司情感、

对重组的希望坚守岗位。疫情发生后员工冒着上班不一定能按期拿到工资的风

险，同时还要接受生命安全的考验，对员工复工产生了极负面的影响，导致公司

财务人员复工率比原计划人数低，复工时间晚。公司复工后，为减少交叉感染，

实行轮流上岗。财务员工部分交通受阻不能到岗，部分员工返程后，需要按规定

进行自我隔离。上述因素导致公司年报编制及配合审计的部分工作未能按计划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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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聘任审计机构时间较晚，聘任审计机构的股东大会原定 2月 5 日召开，

但因疫情严重不得不延期到 2 月 11 日召开。公司聘任年度审计机构利安达会计

师事务所时间就与原计划有所推迟。正式聘任审计机构后，审计团队人员共 13

人，部分成员来自于长沙以外的地区，受疫情影响，现场进场时间也推迟。加上

公司年报审计工作范围广、复杂，需要跨境、跨省份或区域，疫情期间，交通不

便，出入受限等原因严重影响了审计工作计划。子公司上海千山远东制药机械有

限公司、上海千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申友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去现场

审计需进行隔离 14 天进场无法按原计划时间完成现场审计。另外地处美国、德

国的子公司疫情严重，开展审计工作十分困难。其它子公司的年度审计工作也都

因疫情情况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公司主要客户分布在国内的湖北、深圳、北京、山东、陕西、江西、广东、

河北、河南、安徽、浙江、湖南等省的城市，国外遍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

斯、塔吉克斯坦、伊朗等诸多国家。诸多客户受疫情影响延迟复工，审计函证发

出后回函率极低，从而影响了审计工作。 

综上所述，公司因疫情原因影响了复工时间；在拖欠工资的状况上突发疫情，

无异于雪上加霜，直接导致了公司员工复工率低及消极工作，影响年报编制工作；

疫情原因延迟了公司聘任审计机构时间，推迟了审计工作计划；疫情导致公司客

户询征函回函率低。上述原因致使公司 2019 年年报编制及年度审计工作无法按

计划完成，且无法在 4 月 30 日披露经审计的 2019 年年报及审计报告。因此，公

司属于《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

（证监会公告〔2020〕22 号）规定的“因其自身或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受疫情影

响无法完成审计工作”导致“客观上不能按照《证券法》规定披露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年报报告”的情形。 

问题二：公司在《延期公告》中称，公司本身复工延迟、拖延发放员工工

资导致员工复工率低以及财务人员返工后需实施隔离，导致公司年报编制及配

合审计的部分工作未能按计划完成。上述情形系在疫情发生后公司完全可以预

计并采取补救措施的情形，请公司补充说明未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实施年报审计

工作的原因。 

公司回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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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虽然近两年都存在工资拖欠的情形，但未因欠薪因素影响公司的工作。

突发的疫情让公司出现员工复工率低、部分财务工作人员隔离等情形，从而导致

年报编制及审计工作计划受到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积极

解决实际困难，公司采取的主要补救措施如下： 

1、尽可能解决员工工资拖欠的问题，公司多方面筹集资金，发放了员工

2019 年 11月、12月、2020 年 1月、2 月工资，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召集年报

编制相关人员全员复工。 

2、公司尝试招聘财务人员补充未复工或轮岗岗位缺口。作为上市公司，公

司经营危机、工资拖欠都是公开信息，给招聘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加上疫情情

况下，市场求职者很少，结果公司无法从市场求得合适人员进行补充。 

3、做好员工的思想动员工作，做好防疫宣传工作，让员工充分了解防疫知

识，了解只要做好了防疫工作，安全是可控的，复工并没有想象中可怕。 

4、在当时防疫物资极及匮乏的情况下，公司把员工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公司联系各方防疫物资供应渠道，历经万难，准备好充足的酒精、口罩、消毒液

等防疫物资，让员工复工、复产没有后顾之忧，尽早复工。 

综上，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后，还是未能在预定期限披露经审计的 2019

年度报告，但公司已尽力改善当时局面，最大限度的推进年度报告编制工作及审

计工作。 

问题三：根据《延期公告》，公司“预计拟投入二十多条口罩生产线，为

抗击疫情提供急需的防疫物资，为抗疫及复工复产助力”，导致“年报编制和

审计工作计划延迟”。请公司补充说明投入建设口罩生产线与年报编制和审计

工作是否存在关联。 

公司回复内容： 

突如其来的疫情，威胁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

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公司拥有多年的装备制造经验，具备生产抗疫物资生产设备的优势。大义当

前责无旁贷，公司领导当机立断，将全民疫情防控、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作为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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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迅速与相关方开展口罩生产线、喷熔布生产线的合作，引

进投资者进行口罩的生产。在疫情面前，时间就是生命，防疫物资就是生命，为

了争取时间打赢这场战争，公司全员皆兵，投入伟大的抗疫斗争中，为抗疫奉献

了一份力量。 

公司及员工用有限的时间做了更有意义的事情，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为抗疫大战奉献了一己之力，然而公司 2019 年报编制和审计工作却因此有所延

误。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工作有关事

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22 号），对因疫情影响难以在法定期限披露

年报的，可以延期披露年报。公司根据该文件精神延期至 2020 年 6月 30 日披露

经审计的 2019 年度报告。 

问题四：根据《延期公告》，公司一直在筹划债务重组事项，但受疫情影

响，导致无法按原计划签署债务重组协议，影响了年报的编制工作。请公司补

充说明债务重组事项推进情况、推进债务重组与年报编制工作之间的关系。 

公司回复内容： 

公司被暂停上市后，面临着退市的风险。从危机以来，公司一直在筹划与实

施债务重组事项，力争改变面临的艰难局面。 实施债务重组公司要与债权人签

订重组协议，公司债权单位覆盖北京、湖北、广东、安徽、西藏、湖南等地。疫

情的影响，部分债权单位延迟复工，耽误了债务重组的谈判计划及协议的签署，

未能按原计划的时间走完债务重组审批流程和签署重组协议，以致影响了公司整

体重组方案的实施进度。公司的重组工作是报告日前已明确实施但尚未完成的事

项，公司认为涉及期后事项，且重组工作实施完毕直接对净利润与净资产的影响

金额巨大，直接关系到公司是否真实准确地披露了 2019 年度报告。 

问题五：根据《专项意见》，公司仍需积极协助提供债务重组以及减值事

项涉及的相关文件，且审计工作的进展程度取决于公司的“积极配合”。请公

司补充说明是否积极配合审计机构进行审计，是否存在不配合的情形，是否存

在通过不配合审计机构工作从而延迟披露年报的情形。 

公司回复内容： 

公司全员积极配合审计机构进行审计,特别是疫情期间部分在外地未回的财

务人员不顾途中疫情风险，回岗配合审计,即使是隔离期间，也远程配合审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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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克服疫情期间带来的诸多困难,配合审计工作的同时还全力投身抗疫工作,

尽力做到“审计工作”与“抗疫工作”两不误，不存在不配合的情形，不存在通

过不配合审计机构工作从而延迟披露年报的情形。 

问题六：请审计机构就公司债务重组事项能否根据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作

为期后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内容：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第二章第五条的规

定：……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是指对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的情况提供了

新的或进一步证据的事项。企业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通常包括下列

各项： 

（一）资产负债表日后诉讼案件结案，法院判决证实了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

已经存在现时义务，需要调整原先确认的与该诉讼案件相关的预计负债，或确认

一项新负债。 

（二）资产负债表日后取得确凿证据，表明某项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了

减值或者需要调整该项资产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 

（三）资产负债表日后进一步确定了资产负债表日前购入资产的成本或售出

资产的收入。 

（四）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现了财务报表舞弊或差错。 

千山药机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日之前尚未与债权人等相关方达成初步框

架协议，不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故不符合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作为期后调整事项的规定。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祥华             

 

二○二○年七月八日 

 


